
文化內容策進院
110年度文化新創加速推進計畫作業要點

110年8月2日修訂

一、宗旨：

文化內容策進院（下稱「本院」）以「產業化」、「國際化」與「整合化」為目標，建構出完整涵蓋

資金、產製、環境、通路的「文化內容產業生態系」，策進我國文化內容產業系統性開發具市

場性或社會共感性IP，投入文化內容多元開發，發展新型態服務或體驗，並突破產業瓶頸與

困境，協力加速產業數位轉型升級及扶植產業發展，淬鍊新創商業模式驗證機制。

為能充分因應文化內容業者的產業現況與需求，本院規劃「110年度文化新創加速推進計

畫」（下稱「本計畫」）協助文化內容業者注入企業經營思維，特訂定「110年度文化新創加速

推進計畫作業要點」（下稱「本要點」），提供輔導培訓課程、專業諮詢、內容創作開發支持

金、多元資金媒合及對接國際平台等各項資源，以鼓勵文化新創產業，助攻進軍國際市場，

進而帶動民間投資的動能，開創「文化新創」新風潮。

二、適用對象：

（1） 文化內容產業，範圍包括但不限於影視、出版、漫畫、動畫、遊戲、流行音

樂、表演藝術、視覺藝術或未來內容。

（2） 主力商品或服務應用，能結合影視、出版、漫畫、動畫、遊戲、流行音樂、

表演藝術、視覺藝術或未來內容之科技業者。

三、組別說明：

（1） 創業孵育組

有意願創業，且符合以下條件，但尚未登記或成立公司之團隊或個人（皆須

於民國【下同】110年11月30日前完成公司設立登記）。

1. 若以個人名義報名，報名者須為年滿20歲且具中華民國國籍之自然

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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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若以團隊名義報名，報名者須為團隊成員共同推派之代表人，並應檢

附團隊成員之推派同意書，且所有團隊成員均須為年滿20歲且具中華

民國國籍之自然人。

（2） 創新加速組

具創新商業模式，且已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設立登記，核准設立日期至本要點

公告日未滿七年之文化內容新創事業。

四、報名辦法及須知：

報名者應於報名期間內於本院「文化新創加速推進計畫線上報名系統」（下稱「報名系統」）完

成報名與文件上傳（包括附件一「110年度文化新創加速推進計畫報名須知及繳交文件說

明」之相關證明文件、附件二「110年度文化新創加速推進計畫報名表」）。

（一）報名期間：自本要點公告日起至110年8月31日（二）下午5時整止。

（二）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，請於110年8月31日（二）下午5時前（依報名系統時間

認定，逾期不予受理），由本院網站（https://taicca.tw/）進入報名系統，完成填寫報

名基本資料並上傳相關文件。

（三）注意事項：

1. 報名內容一經送出後，即不再接受任何修改。

2. 創業孵育組之報名者（包括個人或團隊之每一成員），及創新加速組之同一

報名公司，於本計畫報名之案件數均以一案為限。

五、本計畫招募流程與基準：

（一）招募流程

本計畫將與業界合作，邀請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和業師，分以「報名」、「初選」及「決選」三階段

進行招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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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報名

● 若報名者應備文件資料提供不全，經本院書面通知限期補正一次，逾期不補

正或補正仍不全者，視為報名不成功。

2. 初選

● 通過報名者，本院將邀請專業人士擔任評選委員，依本條第二項規定之「招

募基準」，以書面方式進行評選。

3. 決選

● 經初選通過之報名者，本院將邀請評選委員及本院合作加速器之業師進行面

談評選。報名者可以簡報、作品、影片等進行面談評選。

● 本院得視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之疫情情況，決定以實體或線上之方式進

行評選。

4. 核定決選結果後，將於本院網站（https://taicca.tw/）公告入選者名單，以及評選委員

名單。

（二）招募基準

1.創業孵育組：

項目 說明

可行性 所提出之創業計畫是否具可行性。

發展性
創業模式是否具備長期發展之規劃，及後續對接多元資金之可
能性。

整體效益
所提出之計畫是否可改善關鍵問題，進而推動新商業模式與產
業轉型升級。

專業性及完整性 團隊之相關實績、財務條件、獲獎紀錄、完整性與專業度等。

2.創新加速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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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說明

創新性 所提出之公司商業模式是否具創新之獨特性。

發展性
經營計畫是否具備長期發展潛力，及後續對接多元資金之可能
性。

整體效益
所提出之計畫是否可改善關鍵問題，進而推動新商業模式與產
業轉型升級。

專業性及完整性 團隊之相關實績、財務條件、獲獎紀錄、完整性與專業度等。

六、入選者支持機制及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支持機制：為鼓勵國內內容開發創作，入選者將獲得本院以下支持

1.新創營運課程：本院將與業界加速器合作，導入業師團隊及新創營運課程。

入選者需完成選修20學分（含以上）之新創營運課程。

2.專屬一對一諮詢：本院將與業界加速器合作，邀請業師提供一對一諮詢資

源。入選者需完成至少4小時與業師之一對一諮詢。

3.新創媒合大會：本院將協助入選者對接投資，本院將邀請國內外文化新創投

資人參與新創媒合大會，入選者需於本院所辦理之新創媒合大會進行提案。

4.支持金：就入選者預計產出之成果（包含但不限於內容、產品或服務等），

每案可獲本院最高上限新臺幣100萬元之經費支持。

5.國際資源對接：入選者可參與本院所規劃之國際展會、競賽、加速器或多元

資金平台。

（二）注意事項

1. 入選者不得將入選資格或其計畫書之一部或全部轉讓予他人。

2. 入選者不得以虛偽不實之文件、資料，取得入選資格或支持經費之核

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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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入選者之內容、產品或服務，如有參加國內及國外活動時，均應以中

華民國或臺灣之名義參加。

4. 入選者應保證其計畫書內容及其依計畫書所辦理之各項工作，均無侵

害他人權利或違反法令規定等情事。

5. 其餘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請詳見附件一。

七、本要點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院解釋或於個別契約中規範之。

八、本計畫執行期程至110年12月31日止。

附件一：110年度文化新創加速推進計畫報名須知及繳交文件說明

附件二：110年度文化新創加速推進計畫報名表

2-1：創業孵育組報名表

2-2：創新加速組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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